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一 月 十 二 日  

資 料 文 件  

立 法 會 福 利 事 務 委 員 會  

殘 疾 人 士 及 長 者 住 宿 及 社 區 照 顧 服 務 事 宜 小 組 委 員 會  

為 老 年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 

 

目 的  

 本 文 件 載 述 政 府 現 時 為 老 年 癡 呆 症
1
長 者 提 供 的 各 項 服

務 ， 供 委 員 參 考 。  

背 景  

2.  香 港 與 其 他 發 達 經 濟 體 系 一 樣 ， 正 面 對 人 口 老 化 的 挑 戰 。

因 此 ， 政 府 近 年 不 斷 增 撥 資 源 ， 加 強 為 長 者 提 供 的 照 顧 服 務 ，

當 中 包 括 為 患 有 老 年 癡 呆 症 長 者 及 他 們 的 照 顧 者 提 供 的 支

援 。 現 時 ， 政 府 透 過 社 會 福 利 署 （ 社 署 ）、 醫 院 管 理 局 （ 醫 管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醫院管理局和衞生署日後在宣傳疾病認識的相關公眾資訊中，亦會採用「腦退化症」
這個名稱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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局 ） 和 衞 生 署 為 癡 呆 症 長 者 及 他 們 的 照 顧 者 提 供 多 項 支 援 服

務 。  

社 署 為 老 年 癡 呆 症 患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 

3.  與 照 顧 其 他 有 特 殊 護 理 需 要 的 體 弱 長 者 一 樣，社 署 採 用 綜

合 和 持 續 照 顧 的 模 式，為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服 務，以 照 顧 他 們 在

不 同 階 段 的 護 理 需 要。政 府 現 時 為 有 長 期 護 理 需 要 的 癡 呆 症 長

者 提 供 一 系 列 資 助 照 顧 服 務，包 括 住 宿 照 顧 服 務、日 間 護 理 服

務 和 到 戶 家 居 照 顧 服 務 。 有 鑑 於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特 殊 情 況 和 需

要 ， 社 署 已 透 過 不 同 措 施 加 強 對 他 們 的 支 援 ， 包 括 ：  

(i )  發 放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金 予 資 助 安 老 院 舍 及 長 者 日 間 護

理 中 心 /單 位  

4.  社 署 自 一 九 九 九 年 起 向 所 有 津 助 安 老 院 舍 發 放 照 顧 癡 呆

症 患 者 補 助 金，讓 院 舍 增 聘 專 業 員 工 為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照 顧 和

安 排 訓 練 活 動。社 署 亦 於 二 零 零 九 至 一 零 財 政 年 度 將 補 助 金 的

資 助 範 圍 擴 展 至 參 與「 改 善 買 位 計 劃 」的 私 營 安 老 院 舍 ， 並 將

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補 助 金 的 每 年 撥 款 額 由 二 零 零 八 至 零 九 年 度

的 2,430 萬 元 提 高 至 4,250 萬 元 。 現 正 受 惠 的 癡 呆 症 長 者 約 有

4 200 名 。 行 政 長 官 在 剛 發 表 的 施 政 報 告 中 ， 宣 佈 會 進 一 步 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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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 向 安 老 院 舍 發 放 的 補 助 金 額 ， 及 首 次 向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/

單 位 發 放 補 助 金 ， 為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更 適 切 的 服 務 。  

(i i )  改 善 安 老 服 務 單 位 的 設 施 及 培 訓 前 線 員 工  

5.  社 署 近 年 不 斷 投 放 資 源 改 善 安 老 院 舍 和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

心 /單 位 的 設 施，包 括 於 二 零 零 九 年 透 過 獎 券 基 金 撥 款 3,000 多

萬 元，為 資 助 安 老 服 務 單 位 購 買 離 床 警 報 器、防 遊 走 系 統 及 多

元 感 觀 治 療 設 施 等 。  

6.  現 時 各 津 助 安 老 院 舍 和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/ 單 位 均 會 為 癡

呆 症 長 者 提 供 針 對 老 年 癡 呆 症 的 訓 練，包 括 認 知 訓 練、記 憶 訓

練 、 現 實 導 向 及 懷 緬 治 療 等 。 安 老 院 舍 和 長 者 日 間 護 理 中 心 /

單 位 經 營 者 亦 會 提 供 適 當 的 環 境，以 盡 量 減 輕 可 能 對 癡 呆 症 患

者 造 成 的 壓 力（ 例 如 噪 音 或 燈 光 ）， 以 及 提 供 適 當 的 刺 激 訓 練

（ 例 如 指 示 牌 ） 。  

7.  除 了 為 癡 呆 症 患 者 提 供 訓 練 外，社 署 亦 定 期 為 在 各 類 型 安

老 服 務 單 位 工 作 的 員 工（ 包 括 社 工 、 護 士 、 職 業 治 療 師 、 物 理

治 療 師、護 理 員 及 家 務 助 理 員 等 ）提 供 一 系 列 照 顧 癡 呆 症 長 者

的 訓 練 課 程，加 深 他 們 對 老 年 癡 呆 症 的 認 識 和 提 高 他 們 照 顧 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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呆 症 長 者 的 技 巧，使 他 們 可 以 更 有 效 地 處 理 長 者 因 癡 呆 症 而 引

起 的 情 緒 及 行 為 問 題 。  

(i i i )  支 援 癡 呆 症 長 者 的 照 顧 者  

8.  除 了 為 癡 呆 症 長 者 提 供 服 務 外，我 們 亦 有 推 出 措 施 支 援 護

老 者 ， 例 如 於 二 零 零 七 年 開 展 的「 護 老 培 訓 地 區 計 劃 」， 就 是

教 授 參 加 者 基 本 護 老 知 識，包 括 照 顧 癡 呆 症 長 者 的 技 巧。計 劃

至 今 已 培 訓 超 過  2  400 名 護 老 者 ， 另 有 4 000 多 人 正 接 受 培 訓 。 

9.  此 外 ， 現 時 所 有 津 助 安 老 院 舍 ， 合 約 安 老 院 舍 和 長 者 日 間

護 理 中 心 /單 位 均 提 供 住 宿 或 日 間 暫 託 服 務 ， 讓 護 老 者 可 以 騰

出 時 間 休 息 或 處 理 其 他 事 務 ， 紓 緩 他 們 的 壓 力 。  

醫 管 局 及 衞 生 署 為 老 年 癡 呆 症 患 者 提 供 的 服 務  

10.  除 上 述 由 社 署 提 供 的 支 援 服 務 外，醫 管 局 及 衞 生 署 亦 為 患

有 老 年 癡 呆 症 的 長 者 及 其 照 顧 者 提 供 多 項 支 援 ， 詳 情 如 下 ：  

(i )  外 展 服 務  

11.  醫 管 局 轄 下 七 個 聯 網 均 設 有 社 區 老 人 評 估 小 組 及 老 人 精

神 科 外 展 隊 伍 ， 為 有 需 要 的 長 者（ 包 括 癡 呆 症 患 者 ）提 供 適 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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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醫 護 服 務 及 支 援 ， 例 如 制 定 治 療 方 案 、 監 察 患 者 的 康 復 進

展 、 進 行 跟 進 ， 並 為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家 人 、 照 顧 者 及 安 老 院 舍 的

職 員 提 供 相 關 資 訊 及 訓 練。在 支 援 安 老 院 舍 方 面，現 時 醫 管 局

的 社 區 老 人 評 估 小 組 服 務 涵 蓋 約 650 間 安 老 院 舍，而 老 人 精 神

科 外 展 服 務 則 覆 蓋 全 港 所 有 津 助 安 老 院 舍 及 逾 100 間 私 營 安 老

院 舍。行 政 長 官 在 剛 發 表 的 施 政 報 告 中 宣 佈，醫 管 局 會 於 隨 後

三 年 逐 步 加 強 老 人 精 神 科 外 展 服 務 ， 預 計 下 年 度 涵 蓋 另 外 約

80 間 安 老 院 舍 ， 讓 更 多 長 者 受 惠 。  

12.  另 外 ， 衞 生 署 長 者 健 康 服 務 的 專 業 團 隊 亦 會 到 訪 安 老 院

舍，為 員 工 提 供 有 關 照 顧 老 年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培 訓，及 就 個 別 安

老 院 舍 的 獨 特 情 況 作 建 議，以 提 高 安 老 院 舍 照 顧 老 年 癡 呆 症 患

者 的 能 力。外 展 隊 伍 亦 會 定 期 到 訪 社 區，為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照 顧

者 提 供 健 康 教 育 及 培 訓 。  

(i i )  記 憶 診 所  

13.  部 分 老 年 癡 呆 症 患 者 會 被 轉 介 至 公 立 醫 院 精 神 科 或 內 科

記 憶 診 所 接 受 評 估、治 療 及 康 復 進 展 的 監 察。記 憶 診 所 為 患 有

認 知 障 礙 及 痴 呆 症 病 人 提 供 的 服 務 包 括 ：  

(1)  多 層 面 的 醫 療 及 護 理 評 估 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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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 擬 訂 護 理 計 劃 及 長 期 護 理 服 務 轉 介 ；  

(3)  藥 物 及 非 藥 物 治 療 ；  

(4)  認 知 訓 練 及 復 康 練 習 ； 以 及  

(5)  護 老 者 的 支 援 、 教 育 及 社 會 服 務 轉 介 。  

(i i i )  公 眾 教 育  

14.  衞 生 署 長 者 健 康 服 務 一 直 通 過 各 種 渠 道 ， 包 括 新 聞 發 布 、

電 視 及 電 台 訪 問 、 派 發 專 訊 、 電 話 資 訊 熱 線 、 互 聯 網 網 頁 ， 及

製 作 各 類 健 康 教 材（ 例 如 單 張 ， 視 像 光 碟 及 書 籍 ）， 提 高 公 眾

對 老 年 癡 呆 症 的 認 識 及 教 授 照 顧 癡 呆 症 患 者 的 技 巧 。  

徵 詢 意 見  

15.  請 委 員 閱 悉 文 件 內 容 。  

 

勞 工 及 福 利 局 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二 零 一 零 年 十 一 月  

 




